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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
公告

公司股东马强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股东马强先生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29,563,21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5.0506%，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
公司股份不超过100万股，即不超过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1708%。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马强先生出具的《股票
减持意向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减持股东持股情况

1、股东姓名：马强
马强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第一大股东，目前不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等职务。
马强先生因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与其他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成为当时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之一，在该协议于2015年1月到期自动终止后，原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目前公司
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强先生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日，马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9,563,21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5.0506%。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减持股份来源：协议转让、参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前述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

相应增加的股份）以及二级市场增持所得的股份。
3、减持方式：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4、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6、减持股份数量：马强先生本次拟减持股份不超过 100 万股，即不超过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1708%。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马强先生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的原实际控制人之一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截至上市之日已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马强先生作为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和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的股票数量占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3、马强先生的其他承诺
马强先生于2017年11月披露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并于2017年12月完成该计划。马强先生承诺

于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均已履行完毕。马强先生切实履行承诺，不存在违背上述承诺的行

为。本次减持计划亦未违反上述承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马强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马强先生将严格按照上述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最近二十个交易日中，公司股票价格不存在低于首次公开发行时的股票发行价格的情形；马强
先生也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不得减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本次减
持计划符合相关要求。

4、马强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第一大股东，也非现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马强先生出具的《股票减持意向告知函》。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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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暨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2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具
体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全体董事选举杨明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杨明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二、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选举产生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如下：
（1）战略委员会委员：杨明（召集人）、周强、刘桂建。
（2）提名委员会委员：徐淑萍（召集人）、刘桂建、杨明。
（3）审计委员会委员：许立新（召集人）、徐淑萍、杨龙。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刘桂建（召集人）、许立新、张云霞。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

人，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许立新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自第四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委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三、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全体监事选举张娜女士为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娜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四、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

周强先生、韩洪彬先生、王亮先生、王立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张云霞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同意聘任齐敦卫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中董事会秘书齐敦卫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且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
历附后。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51-65130570
电子邮箱：qi_dunwei@sina.com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祁门路3966号
五、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吕莉莉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吕莉莉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要求，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吕莉莉女士简历附后。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51-65121503
电子邮箱：lily_tongyuan@sina.com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祁门路3966号
特此公告。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5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杨明先生，197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安徽省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安徽省第八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领军人才、安徽省第六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合肥市级领军人才、合肥市第九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曾在安徽省第一建
筑工程公司任职，1999年至2015年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5年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周强先生，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2002年至2009年先
后任公司技术员、项目经理、市场部经理、总经理助理，2009年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至今任公
司董事。

韩洪彬先生，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哈药集团制
药总厂环保处技术员、车间主任、环保部部长、生产副总裁，哈药集团有限公司科技管理部副部长，晓
清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裁，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持
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重庆财信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3月加入公司，现任
公司副总经理兼污泥污水事业部总经理。

王亮先生，196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经济师。曾任安徽湖
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员、项目经理、工程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常务副总、总经理，江西中盛建设总
公司安徽分公司总经理，安徽华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总经理。2019年9月加入公司，现
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工程中心总经理。

王立余先生，196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中级工程师，二级注册建造师。
曾任江苏农垦总公司东辛集团油脂化工厂车间主任，江苏大华种业集团公司岗埠分公司副总经理，安
徽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工程部经
理、江苏区域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兼水环境事业部总经理。2021年5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兼水务事业部总经理。

张云霞先生，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注册会计师。曾任安徽永先置业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安庆市青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融资总监，2014年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2015年至今
任公司董事。

齐敦卫先生，197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职工代表监事，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6年至今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2024年9月起任公司董事。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吕莉莉女士，198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国轩高科动力能源股份公

司董事长秘书、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2016年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部经理，2018年至今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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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加强
研发团队实力，现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并经管理层研究，结合任职履历、未来对公司研发项目和业务发
展的领导及参与情况等因素，新增认定史永宁先生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核
心技术人员分别为：杨明、刘帮樑、王猛、何光亚、汪军、史永宁。本次新认定的核心技术人员具体情况
如下：

一、个人简历
史永宁先生，197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双学士），高级工程师。2003年

6月至2018年4月在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助理工程师、工艺工程师、主任工程师。2018年4
月至2021年7月任公司设计院院长，2021年7月至今任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史永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
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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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于2024年9月24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的提前通知
期限。会议一致推选张娜女士主持，公司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提前通知的议案》
同意豁免监事会会议通知关于时限的要求，并认可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审议，选举张娜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

会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特此公告。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688679 证券简称：通源环境 公告编号：2024-041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祁门路3966号公司22楼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7
17

71,505,737
71,505,737
54.2986
54.29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其中董事朱海生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齐敦卫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1,460,755
比例（%）

99.9370

反对

票数

42,582
比例（%）

0.0595

弃权

票数

2,400
比例（%）

0.0035
2、议案名称：关于为参股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1,443,055
比例（%）

99.9123

反对

票数

60,282
比例（%）

0.0843

弃权

票数

2,400
比例（%）

0.003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3.04
3.05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杨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周强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张云霞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杨龙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齐敦卫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得票数

71,384,555
71,384,554
71,384,555
71,384,554
71,384,60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8305
99.8305
99.8305
99.8305
99.830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3.06 关于选举刘路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71,384,557 99.8305 是

4、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刘桂建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徐淑萍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许立新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得票数

71,384,556
71,384,555
71,396,55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8305
99.8305
99.847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5、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张娜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梁德珍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的议案

得票数

71,384,553
71,384,55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8305
99.8305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4.01

4.02

4.03

5.01

5.0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为参股公司贷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关于选举杨明先生为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周强先生为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张云霞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杨龙先生为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齐敦卫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刘路女士为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刘桂建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徐淑萍女士为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许立新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张娜女士为第四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梁德珍女士为第
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5,955

98,255

39,755

39,754

39,755

39,754

39,802

39,757

39,756

39,755

51,754

39,753

39,754

比例（%）

72.0499

61.0518

24.7022

24.7015

24.7022

24.7015

24.7314

24.7034

24.7028

24.7022

32.1579

24.7009

24.7015

反对

票数

42,582

60,282

比例（%）

26.4588

37.4568

弃权

票数

2,400

2,400

比例（%）

1.4913

1.491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议案1、2、3、4、5对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鲍金桥、胡鸿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601880 证券简称：辽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54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第二次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84,000万元

（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 回购股份用途：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第二次回购

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回购股份价格：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7元/股（含），该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

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 回购股份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回复在未来3个

月、未来6个月暂无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若上述主体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若本次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

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尚存在因发生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等情形，导致本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3、如遇监管部门颁布回购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可能存在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

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4、本次回购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存在未获得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免于公司提前清偿或追加担保，

或者公司无法满足其他债权人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进而导致回购方案难以实施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议及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9月2日收到控股股东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口港集团”）《关于提

议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函》，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
价值的认可，为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推动公司股价的合理回归，
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公司控股股东营口港集团提议公司制定第二次股份回购方案，
再次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
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提议第二次回购公司股
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5号）。

公司于2024年9月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4年第9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辽宁港口股
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第二次回购股份的议案》。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提议时间、程序和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二）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系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方案已经公司
2024年9月24日召开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4日
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4-053）。

（三）本次回购股份方案通知债权人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拟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将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通知债权人并取

得债权人同意。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资金来源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回购股份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2024/9/6，由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提议

2024/9/24~2025/9/23
2024/9/2，由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提议

4.2亿元~8.4亿元

自有资金

1.87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22,459.89万股~44,919.79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0.94%~1.87%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B886701271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增强公

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推动公司股价的合理回归，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公司拟使
用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
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

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2、如果触及以下条件之一，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金额达到上限，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

满；
（2）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金额超过下限，则本次回购方案可自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

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

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4、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

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4,000万元（含）。按回购价格

上限1.87元/股进行测算，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22,459.89-44,919.79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0.94%-1.87%。最终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具体情况如下：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拟回购数量（万股）

22,459.89- 44,919.79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0.94-1.87

拟回购资金总额（万
元）

42,000-84,000
回购实施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若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其他
除权除息事宜，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回购股份的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7元/股（含），该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
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其他
除权除息事宜，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4,000万元（含），按回购价格上

限1.87元/股进行测算，假设本次回购方案完毕，全部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减少注册资本，预计公司股权
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
（股）

0
23,987,065,816
23,987,065,816

比例（%）

0
100.00
100.00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股 份 数 量
（股）

0
23,762,466,886
23,762,466,886

比例（%）

0
100.00
100.00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0
23,537,867,955
23,537,867,955

比例（%）

0
100.00
100.00

注：上表回购前股份数量为截至董事会审议日前一交易日（即2024年9月5日）收市后股本数据。
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以本次回购

实施完成后实际回购股份数量为准。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

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547.4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96.47亿元，货币资金44.32亿元。若按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8.4亿元（含）测算，回购资金占公司
截至2024年6月30日总资产的1.53%，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的2.12%，占货币资金的
18.95%。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综合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及发展规划等因
素，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
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
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经查询，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
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不存在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在回购期间暂不存在增减持计划。
若上述主体未来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
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经问询，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回复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无减持
公司股份的计划。若上述主体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十二）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本次回购提议人营口港集团在提议前6个月未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情况，不存在内幕交易及操

纵市场行为，在回购期间暂不存在增减持计划。
（十三）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提议人、提议时间、提议理由、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

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
增减持计划

2024年9月2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营口港集团《关于提议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
回购公司股份的函》，营口港集团提议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营口港集团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
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营口港集团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营口
港集团在回购期间无增减持计划，如后续有相关增减持计划，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十四）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依法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五）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在股东大会作出回购股

份注销的决议后，就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事宜依法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
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六）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回购股份的顺利实施，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办理回购相关事项，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务；
2、根据回购方案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等；
3、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授权、

签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4、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对回购股份进行注销，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

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5、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
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6、通知债权人，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对债务达成处置办法；
7、依据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

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在上述授权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同时，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同意由董事会转授权

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授权范围及授权有效期内具体处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宜，并同时生效。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存在的不确定性风险具体如下：
1、若本次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

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尚存在因发生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等情形，导致本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3、如遇监管部门颁布回购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可能存在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

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4、本次回购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存在未获得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免于公司提前清偿或追加担保，

或者公司无法满足其他债权人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进而导致回购方案难以实施的风险。
公司将努力推进本次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

实施。如出现相关风险导致公司本次回购方案无法实施，公司将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
行相应的审议和信息披露程序，择机修订或适时终止回购方案。公司将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无。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4日

股票简称：辽港股份 股票代码：601880 公告编号：临2024-055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次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第一次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6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2024年第9次

临时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第二次回购股份的议案》，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增强公众投
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推动公司股价的合理回归，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公司控股股东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提议公司制定第二次股份回购方案，再次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
月6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第二次回购
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临2024-049）；2024年9月24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第二次回购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9月24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53）。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简称“债权申报”）。债权人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
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

（一）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如需债权申报，需提供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文件的原件及

复印件。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
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进行债权申报，债权人需保证
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债权人债权申报所邮寄的所有复印件，公司不承担返还的义务。

（二）债权申报的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4年9月24日至2024年11月8日
2、申报地址：大连市保税区大窑湾新港商务大厦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邮编：116000
5、联系电话：0411-87598729
6、传真号码：0411-87599854
以现场方式申报的，工作时间为每日 8:30-11:30；13:00-15:3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以邮

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债权申报”字样；以传真方式申报
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并请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601880 证券简称：辽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53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2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1号辽港集团大楼109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439
1,437
2

17,096,949,802
13,776,546,177
3,320,403,625
71.275703
57.433228
13.84247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志贤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根据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共同推举执行董事魏明晖先生担任本次股东大
会的会议主席并主持现场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集、召
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长王志贤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并主持本次会议、董事李玉

彬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董事杨兵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会主席匡治国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监事高士成

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副总经理尹凯阳、财务总监唐明、董事会秘书

王慧颖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与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大连长兴岛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托管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467,295,361
5,401,625

1,472,696,986

比例（%）

98.954607
99.914913
98.958095

反对

票数

7,449,820
4,600

7,454,420

比例（%）

0.502417
0.085087
0.500901

弃权

票数

8,051,232
0

8,051,232

比例（%）

0.542976
0.000000
0.541004

2、议案名称：关于与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大连长兴岛港口有限公司托管服务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467,525,505
5,401,625

1,472,927,130

比例（%）

98.970128
99.914913
98.973560

反对

票数

7,437,257
4,600

7,441,857

比例（%）

0.501569
0.085087
0.500057

弃权

票数

7,833,651
0

7,833,651

比例（%）

0.528303
0.000000
0.526383

3、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第二次回购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3.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768,064,796
3,320,403,625
17,088,468,421

比例（%）

99.938436
100.000000
99.950392

反对

票数

4,789,141
0

4,789,141

比例（%）

0.034763
0.000000
0.028012

弃权

票数

3,692,240
0

3,692,240

比例（%）

0.026801
0.000000
0.021596

3.02 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767,652,679
3,320,403,625
17,088,056,304

比例（%）

99.935445
100.000000
99.947982

反对

票数

4,764,941
0

4,764,941

比例（%）

0.034587
0.000000
0.027870

弃权

票数

4,128,557
0

4,128,557

比例（%）

0.029968
0.000000
0.024148

3.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769,578,279
3,320,403,625
17,089,981,904

比例（%）

99.949422
100.000000
99.959245

反对

票数

5,157,747
0

5,157,747

比例（%）

0.037439
0.000000
0.030167

弃权

票数

1,810,151
0

1,810,151

比例（%）

0.013139
0.000000
0.010588

3.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同意

票数

13,766,536,564
3,320,403,625

比例（%）

99.927343
100.000000

反对

票数

5,751,341
0

比例（%）

0.041747
0.000000

弃权

票数

4,258,272
0

比例（%）

0.03091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7,086,940,189 99.941454 5,751,341 0.033639 4,258,272 0.024907
3.05议案名称：本次回购的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768,369,616
3,320,399,025
17,088,768,641

比例（%）

99.940649
99.999861
99.952148

反对

票数

6,160,000
0

6,160,000

比例（%）

0.044713
0.000000
0.036030

弃权

票数

2,016,561
4,600

2,021,161

比例（%）

0.014638
0.000139
0.011822

3.06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768,546,078
3,320,403,625
17,088,949,703

比例（%）

99.941930
100.000000
99.953207

反对

票数

5,719,757
0

5,719,757

比例（%）

0.041518
0.000000
0.033455

弃权

票数

2,280,342
0

2,280,342

比例（%）

0.016552
0.000000
0.013338

3.07议案名称：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767,014,102
3,320,403,625
17,087,417,727

比例（%）

99.930809
100.000000
99.944247

反对

票数

5,268,104
0

5,268,104

比例（%）

0.038240
0.000000
0.030813

弃权

票数

4,263,971
0

4,263,971

比例（%）

0.030951
0.000000
0.024940

3.08议案名称：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768,709,454
3,320,403,625
17,089,113,079

比例（%）

99.943115
100.000000
99.954163

反对

票数

4,915,951
0

4,915,951

比例（%）

0.035684
0.000000
0.028753

弃权

票数

2,920,772
0

2,920,772

比例（%）

0.021201
0.000000
0.017084

3.09议案名称：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768,395,656
3,320,399,025
17,088,794,681

比例（%）

99.940838
99.999861
99.952301

反对

票数

5,365,057
0

5,365,057

比例（%）

0.038943
0.000000
0.031380

弃权

票数

2,785,464
4,600

2,790,064

比例（%）

0.020219
0.000139
0.016319

3.10议案名称：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768,788,974
3,320,403,625
17,089,192,599

比例（%）

99.943693
100.000000
99.954628

反对

票数

5,651,860
0

5,651,860

比例（%）

0.041025
0.000000
0.033058

弃权

票数

2,105,343
0

2,105,343

比例（%）

0.015282
0.000000
0.01231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议案名称

关于与大连港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大连长兴岛港
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托
管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于与大连港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大连长兴岛港
口有限公司托管服务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回购股份的目的

回购股份的种类

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的价格

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
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的
相关安排

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
益的相关安排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办理
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

体授权

同意

票数

1,467,295,361

1,467,525,505

1,541,624,622
1,541,212,505
1,543,138,105
1,540,096,390
1,541,929,442

1,542,105,904

1,540,573,928
1,542,269,280
1,541,955,482

1,542,348,800

比例（%）

98.954607

98.970128

99.452852

99.426265

99.550489

99.354263

99.472516

99.483900

99.385069

99.494440

99.474196

99.499570

反对

票数

7,449,820

7,437,257

4,789,141

4,764,941

5,157,747

5,751,341

6,160,000

5,719,757

5,268,104

4,915,951

5,365,057

5,651,860

比例（%）

0.502417

0.501570

0.308956

0.307395

0.332735

0.371029

0.397392

0.368991

0.339855

0.317136

0.346109

0.364611

弃权

票数

8,051,232

7,833,651

3,692,240

4,128,557

1,810,151

4,258,272

2,016,561

2,280,342

4,263,971

2,920,772

2,785,464

2,105,343

比例（%）

0.542976

0.528302

0.238192

0.266340

0.116776

0.274708

0.130092

0.147109

0.275076

0.188424

0.179695

0.13581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普通决议案投赞成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超过二分之一，特别决议案投赞成票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占三分之二以上，上述决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
2、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1、议案2为关联交易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股东营口港务集
团有限公司、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辽宁港湾产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布罗德福国际有限公司、群力国
际有限公司系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其持有公司股份16,586,998,459股（包括12,293,749,764股A股
及4,293,248,695股H股）不计入前述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舟、林佩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